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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合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6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陕西合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年 4

月 12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6年

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且该议案已在 2016年 4月 28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根据《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

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

牌公司融资》对认购协议中的特殊条款的监管要求，公司对《股票发

行方案》做了相应的补充，未发生实质性的调整，并在 2016年 9月

29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16年 10月 17日召开的

2016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陕西合成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2016年第一次股票发行（修订）的议案》。 

本次发行股票 307.6万股，发行价格为 25 元/股，共募集资金 

7,690 万元，截止 2016 年 11 月 21日，募集资金全部到账，2016



年 12月 26日，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

了“瑞华验字【2016】61060003 号”《验资报告》。2017 年 3月

22日，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关于陕西合

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7】

1641号）。 

（二）2017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17年 5月 1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2017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且该议案已在 2017年 5

月 26日召开的 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发行股票 312 万股，发行价格为 26 元/股，共募集资金 

8,112 万元，截至 2017 年 6 月 20 日，募集资金全部到账，2017

年 8月 15日，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

“瑞华验字【2017】61060002 号”《验资报告》。2017 年 9月 8日，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关于陕西合成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7】5473号）。 

二、原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使用情况 

（一）2016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股票发行方案》，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途为：将用于

公司 1.1类新药磷酸左奥硝唑酯二钠及 HCP002的项目临床研究及新

药研发中心和医疗器械的产业化基地的创建，实现公司成为创新药物

的领军企业的目标。 



公司于 2017年 3月 2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

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

议案》，公司拟将本次募集资金 76,900,000.00元作出如下变更：

8,000,000.00元用于公司 1.1类新药磷酸左奥硝唑酯二钠及 HCP002

的项目一期临床研究，68,900,000.00元用于收购药厂（基于药厂现

有完善的药品生产场地及基础设施条件，可加快速实现公司医药产业

化的战略目标及新药研发中心平台的建设）。 

2017年 4月 13日，公司召开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否决了上述《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议案》。本次变更募集

资金用途未通过审议，公司仍按照原用途使用募集资金。 

为合理配置使用募集资金，公司再次拟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公司于 2017年 4月 1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

一届第十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

议案》，并于 2017年 5月 3日召开的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并通过了上述议案，拟将本次募集资金余额 72,889,480.00元中的

9,889,480.00元用于公司 1.1类新药磷酸左奥硝唑酯二钠及 HCP002

的项目一期临床研究，63,000,000.00元用于对外投资增资至全资子

公司江苏药之源药物研究有限公司。 

截至 2018 年 12 月 4 日，公司按上述用途已使用募集资金

67,011,020.00元，剩余 10,309,930.97元。 

（二）2017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股票发行方案》，本次股票发行共募集资金 8,112 万元，

募集资金用途为：主要用于 1.1 类新药 HCP002 美国 FDA 注册申报、

购买 4 项 6 类中药独家品种临床批件及相关临床实验、化学药 1 类

新药 HCP006的临床前研究申报工作。 

 2017年 10月 3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二

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并于 2017年 11月 16日召开 2017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上述议案，将本次募集资金 8,112万元作如下变更安排：800万元用

于对外投资，缴纳全资子公司天地人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200 万元用于 1.1 类新药 HCP002 美国 FDA 注册申报；4,052 万

元用于购买 4项 6类中药独家品种临床批件及相关临床实验；800万

元用于化学药 1 类新药 HCP006 的临床前研究申报工作；1,260 万元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截至 2018 年 12 月 4 日，公司按上述用途已使用募集资金

43,821,146.85元，剩余 40,029,881.75元。 

三、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情况说明 

为确保公司业务拓展的顺利进行，公司计划进一步加强公司对控

制子公司天地人和药业的管理，简化股权结构，完善经营管理模式，

以满足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以及经营需要，因此，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使用用途。具体作如下变更安排： 

（一）2016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 



将原本用于公司 1.1类新药磷酸左奥硝唑酯二钠及 HCP002的项

目一期临床研究的 9,889,480.00元，及存款利息及理财收益（扣除

手续费）420,950.97元，共计 10,309,930.97元用于收购控股子公

司天地人和药业部分股权资产，以实现优化管理、协同增效。 

（二）2017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 

将原本用于 1.1 类新药  HCP002 美国  FDA 注册申报的

12,000,000.00 万元、4 项 6 类中药独家品种相关临床实验的

16,307,500.00 万元、用于化学药 1 类新药 HCP006 的临床前研究申

报工作的 8,000,000.00元、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 991,353.15元及存

款利息及理财收益 2,731,028.60 元，共计 40,029,881.75 元，用于

收购控股子公司天地人和药业部分股权资产，以实现优化管理、协同

增效。 

四、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履行程序说明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及《陕西合成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已于 2018年 12

月 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

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根据《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陕西合成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关于变更募集资  



金用途的议案》进行了审核，公司监事会同意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以  

满足公司实际业务的需要。本次变更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及《陕西合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用途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陕西合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陕西合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陕西合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2月 4日 


